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5）沪7101行初628号

原告宋某

被告上海市某某局，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倪某，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邓某

委托代理人崔某

被告上海市某某政府，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刘某，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周某

原告宋某诉被告上海市某某局（以下简称某某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被告上海市某某政

府（以下简称某某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25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向两被告

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两被告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

出被诉行为的证据和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宋某诉称，其于2024年7月20日通过上海政府热线12345投诉XXX平台内店铺

“XXXXXXXXX”（以下简称案涉商家）所售人脸识别锁承诺质保三年，却在一年半后

商品损坏时不履行质保三年的承诺。因案涉商品价格为人民币330.64元（币种下同

），其不同意补偿200元，被告某某局接到派单后称，双方调解不成，终止调解。后

，其向被告某某局提交《履职函》，请求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xx法》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履行管理职责，责成XXX平台赔偿其三倍货款，而该局违法未按照上

述规定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其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某某政府以案件属于消费纠

纷、可通过民事解决为由，驳回其行政复议申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一条的宗旨。因此，请求：1.确认被告某某政府作出的沪X府复字（2025）第**5号

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违法；2.确认被告某某局对原告提交的《履职

函》不作为违法。

被告某某局辩称，原告反映在案涉商家购买人脸识别锁，存在不履行质保承诺、平台不

按货款三倍赔偿等问题。经查，被举报人某某公司1（以下简称某某公司1）是手机

APP“XXX”的运营商，仅负责平台的日常维护运行，不参与平台内商家的店铺运营。

案涉商品由案涉商家自行销售、开票及提供售后等服务，相应的商品选择、质量把控、

页面展示亦由案涉商家独立自行完成。案涉商家系XXX平台内企业商家，被举报人在该

商家入驻时要求提供营业执照等信息并依法予以核验、登记，已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规定的核验等法定义务，且此前平台已对案

涉商品作下架处理。原告投诉举报仅仅是提出了相关违法线索，因案涉商家不在其辖区

，其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向案涉商家实际经营地市场

监督管理局进行移送，案涉商家及商品是否构成违法情形，有待于当地有权部门审查认

定。针对投诉事项，其已于2024年7月20日收到原告投诉后，于2024年8月6日告知原告终



止调解，故本次投诉事项不再重复告知处理结果。针对举报事项，因未发现某某公司

1相关违法行为，其于2024年12月19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同月20日告知原告。原

告作为举报人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举报的权利，但该处理结果不对原告的个人权利

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与其根据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

作为举报人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并非本案的适

格主体。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某某政府辩称，其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理认为，原告对举报事项

仅提供了违法线索，案涉商家是否构成相关违法情形，有待于案涉商家实际经营地市场

监管部门审查认定并予以处理，以此为某某公司1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履行相

应主体责任的基础前提。基于此，被告某某局对原告举报的处理结果，对原告的权利义

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同时，对于原告提出的投诉，系请求被告某某局解决原告与被投诉

方之间的消费者权益争议。被告某某局对原告投诉的处理，以争议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原

则，投诉处理行为并不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不服被告某某局对其《

履职函》不作为的处理及被告某某政府所作的相应被诉复议决定均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查，2024年12月1日，被告某某局收到原告提出的《履职函》，载明“本人与XXX有

关购买人脸识别锁的纠纷，你们在12345热线上答复为‘终止调解’。本人认为不妥当

，XXX说赔200元就200元，依据在哪里？连基本的事由都未弄清楚。我买的锁价格是

330.65元，商家承诺质保三年，但一年半就不质保了，这是商家欺诈行为。根据《消费

者权益xx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本人申请贵局履行自己管理职责，责成XXX赔偿本人

三倍的货款，依据还是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以保护本消费者合法权益”。被告某某局

经调查询问后，于2024年12月19日对某某公司1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同月20日通过

短信告知原告“因商品由商家自行销售/宣传/服务，XXX平台不参与该商家的店铺运营

，未发现XXX平台存在违反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法律的行为，故我局对其不予立案；因被

举报事项为平台内经营者行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举报，由其实际经营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建议您向商

家实际经营地市场监管部门另行投诉举报”。原告因认为被告某某局未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向被告某某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5年4月15日，被告某某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

，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

另查，XXX平台运营主体为某某公司1，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某某区。案涉商家为平台内

企业商家，于2024年10月23日将店铺名称由“XXXXXX旗舰店”变更为

“XXXXXXXXX”，营业执照载明名称为某某公司2，经营地址为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区

。2024年12月20日，被告某某局出具X市监案移字〔2024〕XXXX20250XXXX9号案件线

索移送函，将举报线索移送至其所认定的案涉商家实际经营地所属的某某省某某市某某

区某某局。2024年6月19日，某某公司1对案涉商品进行下架。

再查，被告某某局曾于2024年7月收到原告的投诉，称在XXX平台购买的人脸识别锁不

能质保。2024年8月6日，被告某某局通过短信告知原告“被投诉人表示无法满足您的诉



求，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现我局决定依法终止调解”。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本案中，针对原告要求按照货款三倍赔偿的投诉事项，被告某某局曾于2024年7月收

到原告投诉，并已于2024年8月告知原告因其与某某公司1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故决定依

法终止调解。被告某某局关于投诉的处理决定及告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

。针对原告反映案涉商家存在欺诈消费者的举报，《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现平台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违反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

定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者未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依据上述规定，消费者认为电子商务平台内

店铺存在相关违法情形侵害其合法权益，投诉举报平台经营者未履行相应主体责任及应

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平台内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存在相应违法情形并被发现，且经

过相关职能部门予以查实认定。因案涉商家实际经营地不在被告某某局辖区，该局已将

线索移送至其所认定的案涉商家实际经营地所在的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区某某局核实处理

。对于原告反映的XXX平台问题，被告某某局认定某某公司1在案涉商家入驻时已要求

提供营业执照等信息并依法予以核验、登记；某某公司1不参与平台内商家的店铺运营

，案涉商品的销售及宣传等均由案涉商家自行负责；因未发现某某公司1存在违反市场

监管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遂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原告。至于案涉商家是否构

成相关违法情形有待于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管部门予以审查认定或者由原告以民事诉讼等

方式予以确定，这也是某某公司1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相应主体责任和承担连

带责任的基础前提。现原告要求被告某某局按照原告提交的《履职函》所请，履行管理

职责并责成XXX平台赔偿原告，所提请求目前缺乏事实基础和前提条件。有鉴于此，被

告某某局对原告投诉举报的处理及被告某某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

均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

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宋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宋某。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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